
信息披露0505 2025年5月8日 星期四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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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及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案件所处诉讼阶段：调解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空港股份）控

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建筑或原告）为本案原告。
● 涉案金额：本案件共涉及工程款30,369,158.81元。
● 本案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应的合同资产计提了坏账准

备。本次双方达成和解，若和解协议得以顺利履行，款项按期支付，则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按照款项支
付情况相应转回，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近日，天源建筑收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义法院）送达的（2025）京 0113民初
10562号《民事调解书》，对天源建筑与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或太平健康养
老）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经顺义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 2月，天源建筑与被告签订《当代云境MOMA项目一期总承包工程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合同》约定由原告作为“当代云境MOMA项目一期”（以下简称云境一期）的总承包方，承建云
境一期的“1#办公楼、5#商业楼、6#酒店、商住楼（含地下室）、商住楼（无地下室）、商业楼”，《合同》总
金额为人民币77,146,789.73元。后原告先后与被告签订上述《合同》的“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

“补充协议三”，前述《合同》、补充协议内工程款及增加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55,533,007.36元。前期，
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人民币95,630,841.19元。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未果，为维护原告合
法权益，特向顺义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空港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

二、本次诉讼调解情况
经顺义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确认云境一期项目总结算

金额为126,000,000元；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已支付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
工程款95,630,841.19元；双方确认该项目质保金为6,300,000元；

（二）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应给付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 30,369,
158.81元，于2025年5月31日前给付24,069,158.81元，于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确认现场质
保问题销项并取得被告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现场管理团队签字之日给付 4,410,000元，于

2026年2月7日前给付1,890,000元：如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则自应付款
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付北京天
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付未付工程款利息；

（三）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调解协议第二条确定的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
司各阶段应付款之日前20日向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开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确认云境一期项目再无纠
纷（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索路、鉴定费、保全费、律师费、工程质量等均再无纠纷）；

（五）本诉案件受理费27,950元，由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调解协议达成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元，由太平健康养老（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调解协议达成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的内容，自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上
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顺义法院予以确认。

三、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空港股份对公司及所属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累计涉及诉讼金额
为11,060.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1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其他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41起）金额
合计

原告

北京潮东鑫宇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一分公司

北京廉铭顺昌机电安装有
限公司

北京地锦幽居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被告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案由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1,149.19
3,132.74
2,521.02
4,257.17
11,060.12

案件阶段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所属公司不存在未披露单个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案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应的合同资产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双方达成和解，若和解

协议得以顺利履行，款项按期支付，则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按照款项支付情况相应转回，具体会计处理
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截至目前涉及累计诉讼的案件，已结案件均依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31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6日(星期五) 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 至05月1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aohanir@haohandata.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
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
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跃
副董事长、总经理：魏强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冯彦军
独立董事：张连起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5月 16日 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 至05月1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aohanir@haohandata.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68462866
邮箱：haohanir@haohandat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169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4
2025年4月2日~2026年4月1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000股
0.0363%

1,225.97万元
179.88元/股~191.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5年4月4日披
露了《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司拟使用5,000万元（含）至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373.74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67,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63%，成交的最高价为 191.59元/股，最低价为
179.8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259,711.3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
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5-031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家悦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根据《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
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
后方能生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和《会议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议对本次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16号）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
年6月5日公开发行64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4,500.00万
元。

公司于2025年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并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
项目建设内容并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当公司提出变更《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
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公司决定召开“家悦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本次
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10:00
（三）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若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债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
（六）出席对象：
1、于债券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家悦转债”持有人。上述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3、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并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2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地点
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8层
（三）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复印件（加盖
公章）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由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
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由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债券 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或适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
复印件；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委托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证明复印件；

4、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可以采取信函、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登记。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登记的，请务必同时将上述材料原件邮寄至公司存档。 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填、错

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所代表表决权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废票，不计入投票结果。未投的表
决票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投票结果。

（三）每一张未偿还的“家悦转债”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有一票表决权。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

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经中国证监会
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自批准之日或相关批准另行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五）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六）公司董事会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2个交易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定的

媒体上公告。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631-5220641
邮政编码：264200
电子邮箱：jiajiayue@jiajiayue.com.cn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8层
六、其他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权。会

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人民币为1张）：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序号

1
议案名称

审议《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并新增募投项目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
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境外资质认证23项。相
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境外资质认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产品中文名称

总 IgE 测定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总免疫球蛋白E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维生素B12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促黄体生成素测定
试剂盒（上转发光

法）

雌二醇测定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促卵泡生成素测定
试剂盒（上转发光

法）

叶 酸 测 定 试 剂 盒(上转发光法）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
抗 原 测 定 试 剂 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叶 酸 测 定 试 剂 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总 β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测定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糖化血红蛋白溶血
剂

产品英文名称

Total Immunoglobulin E test(Up- converting PhosphorTechnology)

Total Immunoglobulin E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Vitamin B12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Luteinizing Hormone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Estradiol test (Up- convertingPhosphor Technology)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test (Up- converting PhosphorTechnology)
Folate test (Up- convertingPhosphor Technology)
Ferritin test (Up- convertingPhosphor Technology)

Free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olate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Total β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test (Up- 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e⁃molytic Agent

注册证号
（备案号）

DE/CA22/00122095

DE/CA22/00122133

DE/CA22/00122292

DE/CA22/00122397

DE/CA22/00122391

DE/CA22/00122396

DE/CA22/00122393
DE/CA22/00122394

DE/CA22/00122395

DE/CA22/00122392

DE/CA22/00122404

KEMENKES RIAKL 10204520085

分类

/

/

/

/

/

/

/

/

/

/

/

Class A

获批日期

2025/3/19

2025/3/24

2025/4/17

2025/4/30

2025/4/30

2025/4/30

2025/4/30

2025/4/30

2025/4/30

2025/4/30

2025/5/5

2025/3/27

有效期至

/

/

/

/

/

/

/

/

/

/

/

2028/11/28

发证
国家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印尼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D-二聚体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D- Dimer STAT-CLIA 非定值质控
品

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hs- cTnI STAT-CLIA 非定值质控
品

N 末端 B 型钠尿肽
前 体 测 定 试 剂 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NT-proBNP STAT-CLIA 非定值质控
品

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hs- cTnT STAT-CLIA 非定值质控
品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PTH-CLIA 非定值
质控品

Insulin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Kit (CLIA)

D-Dimer test STA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D- Dimer STAT-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igh sensitive Cardiac Tropo⁃nin- I test STA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hs- cTnI STAT-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test STA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NT-proBNP STAT-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igh Sensitive Troponin T testSTA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hs- cTnT STAT-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PTH-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KEMENKES RIAKL 20101520851

68- 2- 2- 1-0004169

68- 2- 2- 1-0004169

68- 2- 2- 1-0004294

68- 2- 2- 1-0004294

68- 2- 2- 1-0004351

68- 2- 2- 1-0004351

68- 2- 2- 1-0004292

68- 2- 2- 1-0004292

68- 2- 2- 1-0004293

68- 2- 2- 1-0004293

Class B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B

ClassB

2025/4/11

2025/4/24

2025/4/24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8/11/28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印尼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体外诊断产品的菜单，同时积极响

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967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2025-025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46,666,7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8,000,026.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青岛中创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李松青、葛言华和谢立军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6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5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

事项。
联系部门：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2-66789888/0532-83870178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5507 证券简称：国邦医药 公告编号：2025-024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1
2025/3/11~2026/3/10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296,374股

0.95%
101,097,060.21元

18.61元/股~19.8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2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期限为2025年3
月11日至2026年3月1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1日、2025年3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邦医药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5）、《国邦医药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
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5,296,374股，已回购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5%，成交的最高价为19.88元/股，最低价为18.6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1,
097,060.2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ST威帝 公告编号：2025-036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14: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全景路演

APP。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12: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

征集专题页面，亦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说明会上进行回复。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方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
入的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参加由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5年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说明会上进行回
复。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14:00-16:30。
网上互动交流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15:00-16:30。
2、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全景路演APP。
3、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何欢先生
代总经理：宋宝森先生
董事兼财务总监：郁琼女士
独立董事：高诗扬先生、施展鹏先生、杨成钢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4日（星期三）14:00-16:30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提问。

2．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投资者可将有关问题于 2025年 5月 13日 12: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亦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451-87101100
3、联系邮箱：viti@viti.net.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微信公众号（名称：

全景财经）；全景路演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30
董事局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0万元~6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48.5万股

0.272%
39,941,629元

5.19元/股~5.6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18日，公司董事局收到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披
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局主席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6）。

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9.83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局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4年10月30日披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
告编号：2024-058）。

2024年11月23日，公司披露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748.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68元/股，最低价为5.19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9,941,62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回购股份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1869 证券简称：长飞光纤 公告编号：临2025-024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9
2025年3月28日~2026年3月27日

16,000万元~3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0万股
0.53%

126,546,446元
29.83元/股~33.08元/股

一、回购A股股份的基本情况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并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57.5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 29日及 2025年 4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14）及《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
018）。

二、回购A股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

等规定，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A股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4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3%。回购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33.08元/股，回购的最低价格为人民币
29.83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6,546,446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
股股份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3%。回购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33.08元/股，回购的最低
价格为人民币29.83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6,546,44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5-019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8日（星期四）至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shibe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12日发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
15日（星期四）15:00-16:30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马慧民先生；
独立董事：黄钟伟先生、毛玲玲女士、任新建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
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8日（星期四）至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shibe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胡申 姚挺
联系电话：021-66528130
联系传真：021-56770134
联系邮箱：zhengquan@shibe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12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0.67万股
0.37%

1,700.97万元
10.44元/股~1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及《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实
施回购股票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0.2万股。截至2025年4月底，公司已累
计回购股份140.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7%，购买的最高价为12.89元/股、最低价为10.44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00.9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